江门市农业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明细表（2013年修改）
	一、畜牧兽医

	序号 
	违法行为 
	量化标准
	行政处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认定
	处罚种类及幅度
	

	1
	（一）对饲养的动物不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接种的；

 （二）种用、乳用动物未经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而不按照规定处理的； 

    （三）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没有及时清洗、消毒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代作处理，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对饲养的动物不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接种的； 

  （二）种用、乳用动物未经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而不按照规定处理的； 

    （三）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没有及时清洗、消毒的。

	
	
	一般
	再次违法或虽初次违法，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6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2
	不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运载工具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以及其他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不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运载工具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以及其他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无害化处理，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3
	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罚。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4
	（一）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

（二）未办理审批手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乳用动物、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

（三）未经检疫，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动物产品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

   （二）未办理审批手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乳用动物、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

   （三）未经检疫，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动物产品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5
	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10%以上20%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1倍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20%以上30%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2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30%以上50%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3倍罚款。
	

	
	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1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6
	转让、伪造或者变造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转让、伪造或者变造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7
	（一）不遵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兽医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有关控制、扑灭动物疫病规定的；

（二）藏匿、转移、盗掘已被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三）发布动物疫情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遵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兽医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有关控制、扑灭动物疫病规定的；

（二）藏匿、转移、盗掘已被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

（三）发布动物疫情的。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8
	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停止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动物诊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动物疫病扩散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动物诊疗许可证。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下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动物诊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动物疫病扩散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动物诊疗许可证。
	

	9
	未经兽医执业注册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兽医执业注册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动物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执业兽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动物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注册证书：

（一）违反有关动物诊疗的操作技术规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动物疫病传播、流行的；

（二）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兽医器械的；

（三）不按照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要求参加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扑灭活动的。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执业兽医行为有（一）违反有关动物诊疗的操作技术规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动物疫病传播、流行的；（二）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兽医器械的；（三）不按照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要求参加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扑灭活动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七个月以下动物诊疗活动。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暂停七个月以上八个月以下动物诊疗活动。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暂停八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动物诊疗活动；吊销注册证书。
	

	10
	（一）不履行动物疫情报告义务的；

（二）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活动有关资料的；

（三）拒绝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

（四）拒绝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动物疫病监测、检测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从事动物疫病研究与诊疗和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违法行为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行为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不履行动物疫情报告义务的；

（二）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活动有关资料的；

（三）拒绝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

（四）拒绝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动物疫病监测、检测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对违法行为单位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违法行为个人可以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对违法行为单位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对违法行为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对违法行为单位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行为个人可以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11
	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没收畜禽和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有关规定，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2
	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的，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法有关规定，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的，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或者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3
	使用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四条违反  本法有关规定，使用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点五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4
	（一）以其他畜禽品种、配套系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配套系；

（二）以低代别种畜禽冒充高代别种畜禽；

（三）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充种畜禽；

（四）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种畜禽。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五条销售种畜禽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5
	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六条违反  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6000元以上1万以下罚款。
	

	16


	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家畜系谱的，销售、收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或者重复使用畜禽标识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八条违反  本法有关规定，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家畜系谱的，销售、收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或者重复使用畜禽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有关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没收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和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1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和违法所得，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和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和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7
	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畜禽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九条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畜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
	

	18
	（一）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畜禽的；（二）未按照规定的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生产经营种畜禽的；
（三）推广未依照本条例评审并批准的畜禽品种的；（四）销售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1倍罚款。
	《种畜禽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畜禽的；（二）未按照规定的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生产经营种畜禽的；（三）推广未依照本条例评审并批准的畜禽品种的；（四）销售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的。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点五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2倍罚款；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19
	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较轻
	生产时间在3个月以内，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

	
	
	一般
	生产时间在3个月至6个月的，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6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较重
	生产时间在6个月至12个月的，造成较大影响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7倍以上8倍以下罚款。
	

	
	
	严重


	生产时间在12个月以上，造成重大影响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
	

	20
	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不再具备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而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较轻
	生产时间在3个月以内，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不再具备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而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发证机关吊销生产许可证。

	
	
	一般
	生产时间在3个月至6个月，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生产时间在6个月至12个月，已造成较大影响的。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生产时间在12个月以上，已造成较大影响的。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由发证机关吊销生产许可证。


	

	21
	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未取得产品批准文号而生产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
	较轻
	生产时间在3个月内，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倍罚款。限期补办产品批准文号。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未取得产品批准文号而生产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限期补办产品批准文号，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生产许可证。


	
	
	一般
	生产时间在3个月至6个月的，造成危害后果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2倍罚款。限期补办产品批准文号。


	

	
	
	严重


	生产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3倍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生产许可证。
	

	22
	（一）使用限制使用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料，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的；（二）使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饲料的；
（三）生产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或者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较轻
	生产时间在3个月以内， 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使用限制使用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料，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的；（二）使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饲料的；（三）生产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或者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一般
	生产时间在3个月至6个月的，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6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较重
	生产时间在6个月至12个月的，造成较大影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7倍以上8倍以下罚款。
	

	
	
	严重
	生产时间在12个月以上，造成重大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3
	（一）不按照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有关标准对采购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进行查验或者检验的；（二）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过程中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
（三）生产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未经产品质量检验的。

	较轻
	初次违法，涉及品种单一，且能主动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一）不按照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有关标准对采购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进行查验或者检验的；（二）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过程中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三）生产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未经产品质量检验的。

	
	
	一般
	再次违法，涉及品种较多。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或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生产，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24
	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违法情节轻微、能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4项制度其中缺1至2项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一般
	拒不改正，再次违反的，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4项制度其中缺3至4项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拒不改正，多次违反的，造成一定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不改正，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25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改正。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可以处违法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30%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反的；或虽初次违法，但已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处违法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10%以下罚款。
	

	
	
	严重
	再次违反，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处违法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10%以上20%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可以处违法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20%以上30%以下罚款。
	

	26
	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违法情节轻微、能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经营，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般
	再次违反，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较重
	两次或两次以上违反的，造成一定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重大影响，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责令停止经营，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7
	（一）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物质的；（二）经营无产品标签、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三）经营无产品批准文号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四）经营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的饲料的；（五）经营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或者未取得饲料、饲料添加剂进口登记证的进口饲料、进口饲料添加剂以及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经营，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物质的；（二）经营无产品标签、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三）经营无产品批准文号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四）经营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的饲料的；（五）经营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或者未取得饲料、饲料添加剂进口登记证的进口饲料、进口饲料添加剂以及禁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一般
	再次违反，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罚款。
	

	
	
	较重
	两次或两次以上违反的，造成较大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4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重大影响，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罚款。责令停止经营，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
	（一）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的；
（二）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
（三）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失效、霉变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的；
　（二）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
　（三）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失效、霉变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一般
	再次违反的，能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一定影响的，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5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重大影响的，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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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主动召回的
	较轻
	初次违反，违法情节轻微、能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 
	责令召回，并监督生产企业对召回的产品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对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主动召回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召回，并监督生产企业对召回的产品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生产企业对召回的产品不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代为销毁，所需费用由生产企业承担。

	
	
	较重
	再次违反的，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3万元以下的。
	责令召回，并监督生产企业对召回的产品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1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造成一定影响的；拒不改正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在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责令召回，并监督生产企业对召回的产品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2倍罚款。
	

	
	
	特别严重
	情节严重的，多次违反的，造成较大影响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
	责令召回，并监督生产企业对召回的产品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处应召回的产品货值金额3倍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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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拒不停止销售的

	较轻
	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对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不停止销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拒不停止销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经营，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般
	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在1万元至2万元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在2万元至3万元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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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非饲料、非饲料添加剂冒充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以此种饲料、饲料添加剂冒充他种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二）生产、经营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三）生产、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非饲料、非饲料添加剂冒充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以此种饲料、饲料添加剂冒充他种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二）生产、经营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三）生产、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的。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有前款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前款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般
	再次违反，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
	

	
	
	较重
	两次或两次以上违反的，造成较大影响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重大影响，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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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使用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或者未取得饲料、饲料添加剂进口登记证的进口饲料、进口饲料添加剂的；（二）使用无产品标签、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质量标准、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三）使用无产品批准文号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四）在饲料或者动物饮用水中添加饲料添加剂，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五）使用自行配制的饲料，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自行配制饲料使用规范的；（六）使用限制使用的物质养殖动物，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的；（七）在反刍动物饲料中添加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成分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违法情节轻微、能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使用的产品和非法添加物质。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养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没收违法使用的产品和非法添加物质，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使用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或者未取得饲料、饲料添加剂进口登记证的进口饲料、进口饲料添加剂的；（二）使用无产品标签、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质量标准、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三）使用无产品批准文号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四）在饲料或者动物饮用水中添加饲料添加剂，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五）使用自行配制的饲料，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自行配制饲料使用规范的；（六）使用限制使用的物质养殖动物，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的；（七）在反刍动物饲料中添加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成分的。

	
	
	一般
	再次违反的，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没收违法使用的产品和非法添加物质，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一定影响的。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使用的产品和非法添加物质， 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较大影响的。
	没收违法使用的产品和非法添加物质，对单位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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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饲料或者动物饮用水中添加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禁用的物质以及对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其他物质，或者直接使用上述物质养殖动物的
	较轻
	初次违法；能主动改正的。
	责令其对饲喂了违禁物质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在饲料或者动物饮用水中添加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禁用的物质以及对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其他物质，或者直接使用上述物质养殖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其对饲喂了违禁物质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再次违反
	责令其对饲喂了违禁物质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其对饲喂了违禁物质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其对饲喂了违禁物质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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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者对外提供自行配制的饲料的


	一般
	对外提供自行配制的饲料重量在1000公斤以下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养殖者对外提供自行配制的饲料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对外提供自行配制的饲料重量在1000公斤至5000公斤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对外提供自行配制的饲料重量在5000公斤以上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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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超出许可范围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二）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依法续展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较轻
	违法生产的时间不足3个月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处罚：（一）超出许可范围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二）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依法续展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一般
	违法生产的时间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6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生产的时间6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7倍以上8倍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生产的时间在12个月以上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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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定制企业以外的其他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或养殖者销售定制产品的


	一般
	销售时间在3个月内，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1倍罚款。
	《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定制企业以外的其他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或养殖者销售定制产品的，依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处罚。



	
	
	较重
	销售时间在3个月至6个月的，造成危害后果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2倍罚款。
	

	
	
	严重
	销售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并处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3倍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生产许可证。
	

	37
	定制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其他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和养殖者销售定制产品的


	较轻
	初次违反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罚款。
	《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定制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其他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和养殖者销售定制产品的，依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处罚。

	
	
	一般
	再次违反，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危害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罚款。
	

	
	
	较重
	两次或两次以上违反的，造成较大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4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反的，造成重大影响，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违法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罚款。责令停止经营，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38
38
38
38
38

	（1）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其生产设备。
	

	
	（2）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3）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建议发证机关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
	

	
	（4）虽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假、劣兽药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
	

	
	（5）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经营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药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经营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药品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经营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的药品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39
	提供虚假的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或者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建议发证机关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提供虚假的资料、样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或者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和进出口活动。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并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建议发证机关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并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建议发证机关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
	

	40
	买卖、出租、出借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和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买卖、出租、出借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和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建议发证和审批机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
	

	41
	兽药安全性评价单位、临床试验单位、生产和经营企业未按照规定实施兽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
	《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兽药安全性评价单位、临床试验单位、生产和经营企业未按照规定实施兽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兽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活动，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停止兽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活动，并处1万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停止兽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活动，并处2万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兽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活动，并处3万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兽药经营许可证；建议发证机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
	

	42
	境外企业在中国直接销售兽药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直接销售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境外企业在中国直接销售兽药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直接销售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直接销售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直接销售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建议发证机构吊销进口兽药注册证书。
	

	43
	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44
	销售尚在用药期、休药期内的动物及其产品用于食品消费的，或者销售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用于食品消费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其对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尚在用药期、休药期内的动物及其产品用于食品消费的，或者销售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用于食品消费的，责令其对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其对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其对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45
	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或者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给予警告。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或者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46
	擅自采集重大动物疫病病料，或者在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分离时不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给予警告。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采集重大动物疫病病料，或者在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分离时不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47
	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改正。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通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48
	转让、伪造或者变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收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处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转让、伪造或者变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收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处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使用转让、伪造或者变造《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收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处4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收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49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到达目的地后，未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和水产苗种到达目的地后，未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1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50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乳用、种用动物到达输入地后，未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乳用、种用动物到达输入地后，未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4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51
	违反本办法规定，保藏或者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拒不销毁或者送交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保藏或者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拒不销毁或者送交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拒不销毁或者送交的，对单位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600元以上7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拒不销毁或者送交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52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及时向保藏机构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责令改正。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及时向保藏机构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对单位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600元以上7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53
	未经农业部批准，从国外引进或者向国外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农业部批准，从国外引进或者向国外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对单位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600元以上7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其将菌（毒）种或者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54
	（一）变更机构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二）未在诊疗场所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公示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

（三）不使用病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具处方的；（四）使用不规范的病历、处方笺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变更机构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二）未在诊疗场所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公示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　　（三）不使用病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具处方的；（四）使用不规范的病历、处方笺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6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55
	（一）不使用病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具处方的；

（二）使用不规范的处方笺、病历册，或者未在处方笺、病历册上签名的；

（三）未经亲自诊断、治疗，开具处方药、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的；

（四）伪造诊断结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较轻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经发现后能主动纠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执业兽医师在动物诊疗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不使用病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具处方的；（二）使用不规范的处方笺、病历册，或者未在处方笺、病历册上签名的；　（三）未经亲自诊断、治疗，开具处方药、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的；（四）伪造诊断结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6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56
	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第二十五条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不按有关动物防疫规定进行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同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动物诊疗许可证。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57
	不按有关动物防疫规定进行动物诊疗活动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第二十五条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不按有关动物防疫规定进行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同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动物诊疗许可证。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吊销动物诊疗许可证。
	

	58
	（一）无许可证而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将原有种畜禽作商品代畜禽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倍罚款。
	《广东省种畜禽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无许可证而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责令其改正，将原有种畜禽作商品代畜禽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许可证规定的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生产、经营种畜禽的，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没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许可证； 
    （三）　销售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的，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许可证。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将原有种畜禽作商品代畜禽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5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将原有种畜禽作商品代畜禽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2倍罚款。
	

	
	（二）未按照许可证规定的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生产、经营种畜禽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没收违没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倍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没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5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没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2倍罚款；吊销许可证。
	

	
	（三）　销售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的
	一般
	初次违法，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处违法所得1.5倍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吊销许可证。
	


	二、种植业（种子、化肥、农药、植检）

	1
	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假冒、伪造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生产、销售的肥料产品有效成分或含量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的。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在10000元以下，未造成危害或危害较轻的。
	处违法所得2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罚款。

（一）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二）假冒、伪造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的；（三）生产、销售的肥料产品有效成分或含量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的。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在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或造成较大危害的。
	处违法所得2-3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在50000元以上，或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2
	转让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的；登记证有效期满未经批准续展登记而继续生产该肥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在10000元以下，未造成危害或危害较轻的。
	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罚款。

（一）转让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的；（二）登记证有效期满未经批准续展登记而继续生产该肥料产品的；（三）生产、销售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在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或造成较大危害的。
	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1.5-2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在50000元以上，或造成严重危害的。
	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2-3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3
	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登记的农药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 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一）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登记的农药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１０万元以下罚款；（二）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未办理续展登记，擅自继续生产该农药的，责令限期补办续展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补办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三）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使用农药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6倍以下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6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4
	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未办理续展登记，擅自继续生产该农药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以下3倍以下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4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5
	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一）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登记的农药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１０万元以下罚款；（二）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未办理续展登记，擅自继续生产该农药的，责令限期补办续展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补办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三）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四）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使用农药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2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多次违法的或者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下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6
	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使用农药
	较轻
	违法情节轻微，造成危害后果轻微的。
	给予警告。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造成危害后果一般的
	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造成危害后果较重的
	可以并处8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造成人畜中毒或大面积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7
	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收缴或者吊销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由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收缴或者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上至1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且屡教不改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下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8
	未取得农药临时登记证而擅自分装农药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2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 对未取得农药临时登记证而擅自分装农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分装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以上元至10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9
	生产、经营假农药的，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30%（含30%）或者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 对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部门，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生产、经营假农药的，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30%（含30%）或者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的，没收假农药、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生产、经营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70%（含70%）但高于30%的，或者产品标准中乳液稳定性、悬浮率等重要辅助指标严重不合格的，没收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生产、经营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高于产品质量标准70%的，或者按产品标准要求有一项重要辅助指标或者二项以上一般辅助指标不合格的，没收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6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的；且多次违法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6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10
	生产、经营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70%（含70%）但高于30%的，或者产品标准中乳液稳定性、悬浮率等重要辅助指标严重不合格的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3.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 对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部门，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生产、经营假农药的，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30%（含30%）或者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的，没收假农药、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经营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低于产品质量标准70%（含70%）但高于30%的，或者产品标准中乳液稳定性、悬浮率等重要辅助指标严重不合格的，没收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生产、经营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高于产品质量标准70%的，或者按产品标准要求有一项重要辅助指标或者二项以上一般辅助指标不合格的，没收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5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且多次违法。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1


	生产、经营劣质农药有效成分总含量高于产品质量标准70%的，或者按产品标准要求有一项重要辅助指标或者二项以上一般辅助指标不合格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的。
	没收劣质农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多次违法。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2
	生产、经营的农药产品净重（容）量低于标明值，且超过允许负偏差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 对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部门，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生产、经营的农药产品净重（容）量低于标明值，且超过允许负偏差的，没收不合格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多次违法。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以上5万元以罚款。
	

	13
	经营未注明“过期农药”字样的超过产品质量保证期的农药产品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下1万元以上罚款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对经营未注明“过期农药”字样的超过产品质量保证期的农药产品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多次违法的。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4
	（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三)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四)擅自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的；(五)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或者未经批准在非疫区进行检疫对象活体试验研究的；(六)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者不按要求隔离试种，或者隔离试种期间擅自分散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
	一般
	违法情节较轻，违法货值数额5000元以下，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一般，或者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减轻违法危害后果。
	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500元以下罚款；
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三)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四)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规定之一，擅自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的； (五)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或者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在非疫区进行检疫对象活体试验研究的；(六)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者不按要求隔离试种，或者隔离试种期间擅自分散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货值数额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较重。
	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500元以上800以下罚款；
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违法所得1—2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违法货值数额10000元以上，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严重。
	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800元以上1000以下罚款；
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违法所得2—3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5
	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失,及时改正且基本挽回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并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改正不及时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6倍以上8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情节严重,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6
	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的 ；未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失,但及时改正且基本挽回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处以1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违法行为人的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种子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的；

（二）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的。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改正不及时的。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8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没有及时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7
	为境外制种的（农作物）种子在国内销售的；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进行引种试验的收获物在国内作商品种子销售的；未经批准私自采集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较轻
	违法情节轻微,没有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且及时改正的。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国内售的；

（二）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进引种试验的收获物在国内作商品种子销售的；

（三）未经批准私自采集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失,但及时改正且基本挽回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情节严重,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上2元以下罚款。
	


	18
	经营的（农作物）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经营的（农作物）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伪造、涂改（农作物种子）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未按规定制作、保存（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

	一般
	违法所得或者货值金额货值金额1万元以下的，违法造成危害一般，并及时改正的。
	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六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

（一）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

（二）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三）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

（四）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

（五）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较重
	违法所得或者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违法造成危害较重，未及时主动改正的。
	处以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款。
	

	
	
	严重
	违法所得或者货值金额3万元以上的；违法造成危害严重；
	处以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9
	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农作物）种子
	一般
	违法情节一般，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失，但及时纠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种子的经营、推广，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情节较重或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情节严重或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20
	在（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进行病虫害接种试验
	一般
	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或危害轻微的。
	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种生产基地进行病虫害接种试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试验，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行为造成较重危害的。
	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三、农产品质量

	1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的
	一般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四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检测资格；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较重
	再次违法的，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下3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2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的，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
	轻微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
	责令限期改正。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的，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500元以上8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违法行为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可以处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或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可以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3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
	一般
	初次违法；违法所得数额不满2000元，未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500元以上800元以下罚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8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5000元以上；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1000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4
	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
	一般
	初次违法；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下，未造成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下5000元以下罚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有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情形，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责令停止销售，对被污染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5000元以上；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5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农产品有：（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二）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三）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一般
	初次违法；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下，未造成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农产品有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或者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5000元以上；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6
	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的
	一般
	初次违法；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下，未造成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再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数额在5000元以上；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7
	（一）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 （二）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后，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  （三）生鲜乳收购站收购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 
	一般
	初次违法；违法所得或贷值数额在2000元以下，未造成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金额5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有许可证照的，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 （一）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二）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后，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 
    （三）生鲜乳收购站收购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 

	
	
	较重
	再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或货值数额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金额6倍以上8倍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违法所得或货值数额在5000元以上；虽初次违法，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物品，并处违法乳品货值金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四、农业转基因生物

	1
	未按照规定制作、保存生产、经营档案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未按照规定制作、保存生产、经营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虽初次违法，但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经多次教育，仍拒不改正，且阻碍、抗拒行政执法。
	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反本条例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的
	轻微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以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再次违法的，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以处１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多次违法的；经多次教育，仍拒不改正，且阻碍、抗拒行政执法。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3
	假冒、伪造、转让或者买卖农业转基因生物有关证明文书的
	一般
	初次违法，主动配合执法人员检查；经教育及时改正。
	收缴相应的证明文书，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假冒、伪造、转让或者买卖农业转基因生物有关证明文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收缴相应的证明文书，并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重
	再次违法的，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收缴相应的证明文书，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经多次教育，仍拒不改正，且阻碍、抗拒行政执法。
	收缴相应的证明文书，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农业机械

	1
	未取得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过期的维修技术合格证书从事维修经营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罚款。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　未取得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过期的维修技术合格证书从事维修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收缴伪造、变造、过期的维修技术合格证书，限期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逾期不补办的，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较重


	虽初次违法，但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限期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罚款。
	

	
	
	严重
	经多次教育，仍拒不改正，逾期不补办有关手续。
	限期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2
	农业机械维修经营者使用不符合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标准的配件维修农业机械，或者拼装、改装农业机械整机，或者承揽维修已经达到报废条件的农业机械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罚款。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农业机械维修经营者使用不符合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标准的配件维修农业机械，或者拼装、改装农业机械整机，或者承揽维修已经达到报废条件的农业机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维修技术合格证。 

	
	
	较重
	虽初次违法，但违法已造成较重危害。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罚款。 
	

	
	
	严重
	经多次教育，仍拒不改正。或违法已造成严重危害。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3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牌照，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续。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牌照，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续；逾期不补办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经教育拒不改正，逾期不补办相关手续办的。
	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不改正，逾期不补办相关手续办的，且阻碍、抗拒行政执法。
	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4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证书和牌照的，或者使用其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和牌照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证书和牌照的，或者使用其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和牌照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虽初次违法，但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不改正，且阻碍、抗拒行政执法。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5
	未取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而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责令改正，处100元罚款。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未取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而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虽初次违法，但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不改正，且阻碍、抗拒行政执法。
	责令改正，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6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操作与本人操作证件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操作未按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患有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操作与本人操作证件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操作未按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患有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较重
	经教育仍拒不改正。违法已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经教育仍拒不改正；违法已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7
	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非法从事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的，由交通主管部门依照道路运输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处罚。 

　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退还扣押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

	
	
	较重
	经教育仍拒不改正。违法已造一些般危害后果。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
	

	
	
	严重
	经教育仍拒不改正；违法已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8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末经注册登记使用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末经检验，驾驶证末经审验，或者检验、审验不合格继续使用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
	责令改正。
	《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责令改正，可并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较重
	虽初次违法，但经教育仍拒不改正。
	责令改正；可并处100元罚款。
	

	
	
	严重
	经多次教育，仍拒不改正
	责令改正；可并处300元罚款。
	

	9
	无证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证；擅自改变农业机械原设计转速、行驶速度和拖拉机挂车外形尺寸；拼装涉及人身安全的农业动力机械的
	一般
	初次违法，未造成危害或虽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改正，可并处200元罚款。
	《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责令改正，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已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可并处300元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不改正，或者违法已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并处500元罚款。
	

	10
	未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驾驶的；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不按规定办理变更、转移、注销登记和补换牌证的；联合收割机运转时，驾驶人离开驾驶室的；在作业区内躺卧或者搭载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上机作业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的。
	给予警告。
	《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第五十三条“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并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1）未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驾驶的；（2）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3）不按规定办理变更、转移、注销登记和补换牌证的；（4）联合收割机运转时，驾驶人离开驾驶室的；（5）在作业区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上机作业的。”

	
	
	较重
	再次违法的，经教育拒不改正。
	给予警告，可并处20元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并处50元罚款。
	

	11
	驾驶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的；驾驶机型与准驾机型不符的；饮酒后驾驶的；驾驶室超员或者放置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的；与作业有关的人员不按规定乘坐的；用联合收割机牵引其他机械，或者用集草箱运载货物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的。
	给予警告。
	《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第五十四条“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1）驾驶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的；（2）驾驶机型与准驾机型不符的；（3）饮酒后驾驶的；（4）驾驶室超员或者放置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的；（5）与作业有关的人员不按规定乘坐的；（6）用联合收割机牵引其他机械，或者用集草箱运载货物的。”

	
	
	较重
	再次违法的，经教育拒不改正。
	给予警告，可并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违法造成较重的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并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12
	驾驶未经登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联合收割机的；使用涂改、伪造及失效牌证的；醉酒后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一般
	初次违法，经教育及时改正的，且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
	给予警告。并处200元罚款。
	《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第五十五条“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涂改、伪造或者失效的牌证同时予以收缴：（1）驾驶未经登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的；（2）未取得驾驶证驾驶联合收割机的；（3）使用涂改、伪造及失效牌证的；（4）醉酒后驾驶联合收割机的”。

	
	
	较重
	再次违法的，经教育拒不改正，或违法已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给予警告，可并处2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多次违法的；虽初次违法，但阻碍、抗拒行政执法；或违法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可并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13
	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培训许可擅自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业务的
	一般
	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虽造成一般的危害后果，但能主动减轻的。
	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元罚款。
	《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第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项“未取得培训许可擅自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业务的，责令停办，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已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或阻碍、抗拒行政执法的。
	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4
	未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规定教材进行培训的


	一般
	违法未造成一般危害后果，或虽造成一般的危害后果，但及时改正，并能主动减轻危害后果的。
	责令整改，处500元罚款。
	《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第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二）项“未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规定教材进行培训的，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责令整改，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已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或阻碍、抗拒行政执法的。
	责令整改，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15
	聘用未经省级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人员从事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教学工作的
	一般
	违法未造成一般危害后果，或虽造成一般的危害后果，但及时改正，并能主动减轻危害后果的。
	责令整改，处1000元罚款。
	《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五第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三）项“聘用未经省级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人员从事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教学工作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责令整改，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已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或阻碍、抗拒行政执法的。
	责令整改，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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